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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李遠

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八、本禮金登記資格：

（一）一百十四年度：出生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者。

（二）一百十五年度：出生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者。

　　除前項各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二）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人員之具有我國國籍之眷屬。

（三）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國民。

（四）大陸地區人民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且取得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

居留許可。

（五）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六）香港或澳門居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七）前三款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離婚或配偶死亡，其居留許

可未廢止者。

（八）第三款至前款之人取得定居許可，尚未設戶籍者。

（九）取得我國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九、民眾申請登記本禮金，應符合前點資格，並依下列登記領取及使用方式辦理：

（一）登記領取：

１、民眾於活動應用程式或網頁登入或註冊成為會員，並於完成年齡身分驗證

後，始得領取本禮金。申請資料頁記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

補換發類別、發證日期、戶籍地、健保卡卡號等，應以戶籍、國民身分

證、健保卡資料為準。

２、民眾若無行動裝置或行動裝置無上網功能者，始得向本部申請書面領取，

申請通過後仍應於網頁登入註冊為會員。依前目或本目擇一登記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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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轉換。

３、登記領取時間由本部另行公告，逾期未登記者，不得領取。

（二）民眾透過活動應用程式使用本禮金至符合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之適用店家消

費。

（三）本禮金每人限領取一次，應於本部指定日期前使用完畢，逾期未使用者，失

其效力。

（四）本禮金不得找零、轉售（含有價讓售、無償轉讓）、收購等，亦不得另再兌

換成等值之現金。

（五）本禮金不得用於折抵藝文表演票券及商品因退、換票（貨）所產生之手續

費。

（六）持本禮金買賣交易衍生之退、換貨，依照適用店家規定辦理，但以不退還現

金為原則。

十二、適用店家應依本部辦理文化產業統計調查需求，提供文化幣交易時間、交易品項、

該筆交易總金額及文化幣使用金額等相關資料。

十三、本部得對適用店家及民眾進行監督查核，並得採取必要之措施，包含但不限於暫時

停止交易功能等，適用店家及民眾應予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受監督查核之適用店家應提供相關交易憑證，包含但不限於交易發票、收據、

出貨單、收支明細等足證交易事實之文件，且應載明交易品項及交易時間，以供查

驗。

十四、適用店家若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適用店家資格，並得以書

面行政處分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款項，尚未撥付之款項得不予撥付：

　（一）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而取得適用店家資格。

　（二）違反第四點、第九點第四款或第五款、第十一點或第十三點。

　（三）有停業、歇業、解散、撤銷、廢止登記或其他非合法營業之情事。

　（四）其他經本部認定有違反本禮金發放意旨，且情節重大。

　　　民眾若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領取資格，並得以書面行政處

分追回已折抵之禮金金額：

　（一）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而取得領取資格。

　（二）違反第四點、第九點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第十點或第十三

點。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有違反本禮金發放意旨，且情節重大。

十五、依前點撤銷或廢止之店家，於本部命繳回之款項尚未繳回前，或違規情節重大者，

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請為適用本禮金之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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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由本部另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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